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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苏 省 科 技 咨 询 协 会 
 

苏咨协字（2023）004 号 

 

 

关于开展二 O 二三年度江苏省咨询企业（机构） 

信誉分级评审工作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相关咨询企业（机构）、各市办事处： 

为加强咨询业的行业自律管理，推动我省咨询行业的诚信建设，积

极培育咨询业骨干力量，引导我省咨询业向规范化和国际化方向发展，

根据省有关部门颁发的《江苏省咨询企业（机构）信誉分级评审管理办

法》要求，组织开展 2023 年度江苏省咨询企业（机构）信誉分级评审工

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要求 

1、凡本会会员单位，以及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其他从事咨询服务业务

的企业（包括公司、中心、事务所、外资咨询企业和外地咨询企业在我

省设立的分支机构等）、开展社会服务咨询研究的机构、各高新技术开发

区和工业园区的创业服务机构，均可申请参加本会 2023 年度的信誉分级

评审。 

2、在 2021 年度全省咨询行业信誉分级评审中，已取得信誉咨询企

业（机构）各等级资格的咨询单位，均应随同本次评审工作进行复审，

根据复审结果确定各单位原信誉等级的保留、升降或撤销。 

3、2022 年度入会的单位可参加 2023 年度咨询机构信誉分级评审。 

4、申报 2023 年度信誉分级评审及复审的咨询机构，应按《申请 2023

年度信誉分级评审及复审的咨询企业（机构）应提交的申报材料清单》

（附件 1）在协会网站上填报并上传申报材料。 

二、工作流程 

1、各填报单位登录江苏省科技咨询协会网（http://www.jszx.org.cn），

打开“在线填报/评审”栏目，点击进入申报评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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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机构）点击“在线申报”，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系统，选

择“机构评审”栏目，进行在线申报。 

各市办事处管理人员点击“综合管理”，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系

统，选择“机构评审”栏目，进行在线审核。 

2、各信誉咨询企业（会员单位）和本会各市办事处的网络用户名和

密码仍用以前本会统一分配的用户名和密码。希望对各自的用户名（不

可更改）和密码（可更改）妥善保管。 

3、凡首次参加 2023 年度信誉分级评审的咨询企业（机构），其用户

名和密码可由本会秘书处或各市办事处分配，各有关单位可凭用户名和

密码进入本会网站进行操作。 

三、申报受理 

1、在宁各部、省属咨询研究机构、创业服务机构、各类咨询企业和

在宁高等学校设立的咨询研究机构，以及盐城市的有关咨询企业（机构），

申报材料由省协会秘书处受理。在协会网站上对申报单位的材料和申报

资格予以确认，进行初审，提出初步意见，并及时将发现的问题反馈申

报单位。 

2、其他在各市的咨询研究机构、创业服务机构和咨询企业的申报材

料由所在市的省协会各办事处按权限受理，在协会网站上对申请单位的

申报材料和申报资格予以确认，进行初审，对发现的问题反馈申报单位

并保持与协会秘书处工作联系。 

四、评审工作程序 

1、组织申报； 

2、初审工作。受理申请部门在网上系统内对申请单位的申报资格及

申报材料是否完备予以确认； 

3、专家综合评审。由本会组织聘请评审专家，并授予一定的权限，

在网上按照评审规则分别进行评审。专家实行对本单位或本地区的评审

采取回避制度； 

4、对各申请单位申报材料真实性进行审查，对其是否有不良诚信记录

进行审查，实行一票否决制； 

5、专家组进行讨论，初步核定信誉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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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专家组评审结果报信誉咨询企业（机构）审定委员会审批； 

7、公布评审结果。保留原信誉等级资格的单位办理注册手续，新参

加评审的单位和晋升信誉等级的单位颁发证书、铭牌等。 

五、工作进度安排 

1、2023 年 4 月中旬在全省部署本次评审工作； 

2、2023 年 4 月下旬至 6 月 20 日，为本会秘书处及各市办事处组织

有关单位申报阶段； 

3、2023 年 7 至 8 月为初审阶段，由本会秘书处统一协调初审工作； 

4、2023 年 9 月为专家评审阶段，初步认定信誉等级。汇总评审结

果并组织开展申报材料真实性审核和市场行为不良记录审查，以及对过

去已取得 AAA 级的单位进行抽检。 

5、2023 年 10 至 11 月上报审批，公布评审结果，颁发信誉等级证

书和铭牌，保留原信誉等级资格的单位办理注册手续。 

六、注意事项 

1、咨询企业（机构）信誉分级评审是加强我省咨询行业诚信建设，

严格行业自律管理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树立咨询行业和咨询企业（机

构）良好社会形象、扩大知名度、提高竞争力的重要措施。多年来，在

我省各次信誉分级评审中，一些取得信誉等级资格的咨询公司，在参与

全国性和本省重大咨询项目招、投标和开展涉外咨询等开拓市场的实践

中，其信誉资格已显示出十分重要的作用。希望协会各市办事处和有关

单位积极组织咨询企业（机构）认真做好申报工作。 

2、本次咨询机构信誉分级评审（含复审）工作将认真贯彻《江苏省

咨询企业（机构）信誉分级评审管理办法》和《江苏省咨询企业（机构）

信誉分级评审规则（试行）》精神，严格贯彻评审要求，严格审查信誉记

录，严格落实评审程序，保证评审工作质量。 

3、申报单位（含复审单位）应按申报材料清单要求在协会网站上填报，

提交的材料应当真实、准确、完整、简洁，并在系统中按要求上传相关材料。

如发现申报内容有弄虚作假的，将予以通报，三年内不予受理机构信誉分级评

审。 

4、 2023 年度全省咨询企业（机构）信誉分级评审的“评审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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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5、本次机构信誉分级评审的申报截止期限为 2023 年 6 月 20 日，各

申报受理部门，可根据全省评审工作的统一进度要求作出具体安排。超过

规定的填报时间，填报系统将会关闭，希望各单位按时进行在线填报。 

6、据本协会的相关规定，协会开展的全省咨询行业机构信誉评审工

作不收取评审费。有关证书和铭牌制作成本费由各相关单位承担。 

7、在网站上填报和上传时如遇问题，可与本会秘书处联系。 

联 系 人：胡老师，左老师； 电话：025-85425225，025-85413856 

协会 Q Q 群号：100577087           

本通知及附件（1-5），可在本会网站“最新通知”栏中查看或下载。 

 

 

 

 

 

江苏省科技咨询协会 

                                 2023 年 4 月２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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